关于《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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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时间：2025年9月29日至11月2日
	序号
	意见来源
	提出的意见或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个人
	一是建议专项资金覆盖领域更加应聚焦光明区重点产业发展，优先支持能带动产业链升级、促进就业增收的重点领域，杜绝“撒胡椒面”式覆盖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为光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高效动力。
	采纳。我区政策正在开展新一轮修订，着力清理一批违规、低效条款，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，构建更加精简高效的政策体系。

	2
	
	二是建议加强对第三方审核机构的监督与约束，建立第三方审核机构考核评估机制，确保项目审核、审计等工作的高效规范、公平公正。
	采纳。已建立对第三方审核机构监督约束相关制度和考核评估机制，定期对第三方履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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